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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鼎瑞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产品性质】 

《合众鼎瑞两全保险（分红型）》是分红两全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 

【产品特色】 

1、守护健康额外附加癌症保障 

购买鼎瑞两全保险（分红型），您不仅可以获得满期生存金、身故保险保障，而且可以额外附

加癌症保险保障。 

2、保额之外返还保费附加红利 

当您获得身故保险金时，我们还将全额返还您所交纳的保费，并给付保险期间内累积红利。 

3、保单分红红利增值税收优惠 

本保单为分红保单，您可以与本公司分享分红业务的经营成果。您获得的年度红利将采取累积

生息的方式进行复利累积，免交利息税。 

4、特别权利保单贷款解困救急 

您有任何财务需要时，您可以凭保单向我们申请不超过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

的 80%的贷款。 

【保单利益】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满期生存保障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保险金额给付满期生存保险金，本

主合同终止。 

身故保障 

被保险人于本主合同生效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我们将全部返还投保人已交付的保险费，本

主合同效力终止。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身故，或于本主合同生效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按保险金额

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全部返还投保人已交付的保险费，本主合同效力终止。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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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年内自杀；  

（2） 投保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故意造成的；  

（3） 被保险人因自身的犯罪行为或因拒捕而导致的。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未遵循医嘱服用或注射药物；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及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6） 被保险人患有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毒(HIV)（以上病症的定义，应按世界卫生

组织所订的定义为准。若被保险人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上述病毒或抗体，则认定已感染

该病毒）期间身故的； 

（7） 战争、军事行动、暴乱、叛乱、恐怖主义袭击； 

（8） 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热或辐射； 

发生上述第（1）种情形，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而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如果您已交足 2年以上的保险

费，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如果未交足 2年的保险费，我们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简易投保规定】 

 投保年龄：18 周岁—50 周岁 

 保险期限：本主合同的保险期间分 5年、8年、10 年。 

 交费期限：趸交 

 交费方式：趸交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主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在本主合同有效期

间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我们每年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

的分配。若我们确定本主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本主合同的红

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即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

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费用率】 

本产品定价的预定费用率符合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实际发生的管理费用，与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有关，本公司每年将按照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并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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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保险利益测算表（见附表）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

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

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报告须经符合资格的独立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在每一个保单年度末，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保单持有人寄送一份关于红利

通知的《分红保险年度业绩报告》，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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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众鼎瑞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年龄       一次性交保险费       单位 
  40         100000            元 

                          

  
保单年

度 

年末年

龄 

死亡给付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现金

价值 

累计

生存

给付   
疾病 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41 100000  203700  2283  1634  986  2283  1634  986  91989  0  

  2 42 203700  203700  2335  1672  1009  4686  3355  2025  94808  0  

  3 43 203700  203700  2389  1711  1032  7216  5167  3117  97699  0  

  4 44 203700  203700  2444  1750  1056  9877  7072  4267  100661  0  

  5 45 203700  203700  2500  1790  1080  12673  9074  5475  0  103700  

                          

风险提示： 

(1)上述采用低、中、高档进行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并不作为对

本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或保证。 

(2)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 3%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

供参考。 

(3)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为扣除生存给付后的值。 

(4)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